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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B3_A8_c47_80574.htm 8.房地产抵押的范围 依照法律规

定，以下房地产可以设定抵押权：（1）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

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2）依法通过出

让、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 使用权；（3）法律规定的其他可

以抵押的房地产。法律规定不得设定抵押权的房地产包括以

下几种：（1）权属有争议的房地产；（2）用于教育、医疗

、市政等 公共福利事业的房地产；（3）列入文物保护的建

筑物和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其他建筑物；（4）已依法公告列入

拆迁范围的房地产；（5）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 或者以

其他形式限制的房地产；（6）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房地产。

9.抵押房地产处分的条件和方式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抵押

权人有权要求处分抵押的房地产：（1）债务履行期满，抵押

权人未受偿的，债务人又未能与抵押权人达成延期履行协议

的；（2） 抵押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而无人代为履行到

期债务的，或者抵押人的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拒绝履行到

期债务的；（3）抵押人被依法宣告解散或者破产的； （4）

抵押人违反规定擅自处分抵押房地产的；（5）抵押合同约定

的其他情况。 发生上述情况之一的，经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协

商，可以通过拍卖等合法方式处分抵押房地产。协议不成的

，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抵押权人欲处分抵押 房地

产时，应当书面通知抵押人；抵押房地产为共有或者出租的

，还应当同时书面通知共有人或者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

共有人或者承租人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



地使用连同地上建筑物设定抵押进行处分时，应当从处分所

得的价款中缴纳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款项后，抵押权

人方可优先受偿。房地 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

屋不属于抵押财产。需要拍卖该抵押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

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财产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

所得，抵 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10.房地产抵押登记的基本要

求 房地产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30日内，抵押当事人应当到

房地产所在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房地产

抵押合同自抵押登记之日起生效。以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书的

房地产抵押的，登记机关应当在原《房屋所有权证》上做他

项权利记载后，由抵押人收执，并向抵押权人颁发《房屋他

项权证》。以预售商品房或 者在建工程抵押的，登记机关应

当在抵押合同上作记载。抵押的房地产在抵押期间竣工的，

当事人应当在抵押人领取房地产权属证书后，重新办理房地

产抵押登记。 抵押合同发生变更或者抵押关系终止时，抵押

当事人应在变更或终止之日起15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

更或者注销抵押登记。 九、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一）考试目

的 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考核，测试考生对我国《专利

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基本规定的掌握情况，考

核考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权属争议及

其管理等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掌握以下内容

： （1）专利权的主体和客体； （2）授予发明和实用新型专

利权的实质条件； （3）申请日地概念； （4）优先权日的条

件； （5）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6）专利权的期限； （7）

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8）商标注册的原则； （9）商标权

授予的条件； （10）注册商标的有效期； （11）注册商标期



限的续展条件和期限； （12）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表现； 

（13）作品的种类； （14）《著作权法》不予保护和适用的

作品范围； （15）著作权人的概念和范围； （16）著作权的

种类； （17）著作权的归属； （18）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2.

熟悉以下内容： （1）知识产权的特征； （2）不授予专利权

的情形； （3）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4）专利申请的初步审

查和实质审查的内容；（5）专利权无效的申请和宣告； （6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7）专利资产评估的情形； （8）商

标的种类； （9）商标注册申请的基本要求； （10）申请注

册商标的初步审定要求； （11）注册商标的转让和使用许可

的基本要求； （12）商标专用权的概念； （13）商标评估的

基本要求； （14）作品的概念； （15）著作权转让和使用许

可的基本要求； （16）著作权使用的限制情形。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